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商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commerce.sz.gov.cn/xxgk/qt/tzgg_1/content/post_12067756.html)

附錄

深圳市商务局 深圳市投资促进局

关于发布《 2025 年深圳商务投促领域支持政策要点》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企业：

现将《 2025 年深圳商务投促领域支持政策要点》予以发布，请各有关单位、企业积极关

注，各项目申报时间、具体申报要求等以项目申报指南为准。

特此通知。

附件： 2025 年深圳商务投促领域支持政策要点

深圳市商务局 深圳市投资促进局 

2025 年 3 月 12 日 

2025 年深圳商务投促领域支持政策要点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省委十三届六次全会精神、市委七届十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结合 2025 年

商务、投促重点工作，现发布 2025 年商务投促支持政策要点：

一、大力提振消费扩大内需

（一）加力扩围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落实国家 2025 年以旧换新政策，对个人消费者

购买家电、数码产品按照销售价格给予最高 2000 元补贴。推进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对电动

自行车以旧换新给予一次性 500元补贴。 数码补贴， 咨询电话 88107065；（线上家电、 电子商务处：

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市场建设处：咨询电话 27125088）

（二）稳定与扩大汽车消费。支持汽车以旧换新，对通过报废更新方式换购小汽车给予 

1.5 万元或 2 万元补贴；对通过置换更新方式换购小汽车分档最高给予 1.5 万元补贴。支持二手

车经纪转经销，对二手车经销额按照 0.5%给予奖励。（流通和消费促进处，咨询电话： 88102443）

（三）推动会商文旅体融合发展。着力发展首发经济、会展经济、演唱会经济等，打造

城市消费营销爆点。培育“公园 +、科技 +、文娱 +、低空 +、人工智能 +”等消费新场景。支持

首店、首发经济，对引入国内外知名品牌的运营企业，每个品牌奖励 20 万元，最高奖励 500 万

元。对在深设立独立法人机构的知名品牌最高奖励 50 万元。（流通和消费促进处，咨询电话： 

88102443）

（四）支持消费市场主体做大做强。实施零售额增长奖励，对零售额每增长 1 亿元给予 

50 万元奖励，最高奖励 1000 万元。落实批发、零售、餐饮企业存量奖励，对符合条件的批发、

零售、餐饮企业分档给予奖励。（流通和消费促进处，咨询电话： 8810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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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举办特色促消费活动营造浓厚氛围。谋划好“ 2025 深圳购物季”，支持商圈、行

业协会、企业举办系列促消费活动，安排财政资金给予费用支持。打造具有深圳特色的城市促

消费品牌，全年举办系列促消费重点活动超 1500 场。（流通和消费促进处，咨询电话： 88102443）

二、加快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

（六）推动城乡商贸流通融合发展。支持骨干市场设施升级、信息化改造等，支持建设

改造区域冷链物流基地，支持商贸流通领域物流标准化、智慧化改造，提高流通效率。（流通

和消费促进处，咨询电话： 88102442、 88107040）

（七）建设生活必需品流通保供体系。建设改造流通保供重大设施，提升农产品批发市

场流通保供能力，支持骨干仓储加工配送能力和效率，强化消费终端网络网点建设，提升末端

配送、应急投放能力。（市场建设处，咨询电话： 88107040、 88102442）

（八）加快培育现代流通骨干企业。支持传统批发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现代

供应链，鼓励骨干物流企业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生活服务业跨界融合，构建产供销储运

协同供应链，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流通和消费促进处，咨询电话： 88102442、 88107040）

（九）完善城乡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支持新建、改扩建废旧家电专业型分拣中心以及包

含废旧家电家具等业务的综合性再生资源分拣中心，支持建设废旧家电家具等再生资源中转站

点或配套设施，畅通家电消费循环。（市场建设处，咨询电话： 88107040、 88102442）

对于上述符合条件的项目按照投资额分档资助，单个项目最高补助 1500 万元，单个企

业最高资助 3000 万元。

三、深化电子商务融合创新

（十）支持电商平台企业发展壮大。实施电商平台营收增长奖励项目，对年营业收入达

到一定规模的电子商务平台主体按照营业收入增长额的 0.5%给予奖励，每家企业最高奖励 300

万元。（电子商务处，咨询电话： 88916893、 88916958、 88916850）

（十一）促进网络零售提质升级。支持网络零售纳统，落实网络零售纳统奖励，对首次

以“零售业（统计代码 F52）”统计口径纳入限额以上网络零售额统计且达到一定规模，并于次

年实现网络零售额增长的企业给予一次性最高奖励 50 万元。加快培育网络零售领军企业，开

展网络零售大额增长奖励项目，对年度限额以上网络零售额增长达到一定规模的批发零售企业

按照网络零售增长额的 0.5%给予最高奖励 2500 万元。（电子商务处，咨询电话： 88916893、 

88916958、 88916850）

四、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十二）持续优化我市外贸进出口结构。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不断提升产品出口竞

争力。充分发挥出口信用保险风险保障作用，支持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为符合条件的中小

微企业统一购买出口信用保险。支持企业进口先进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先进技术，支持企业扩

大大宗商品、农产品、消费品进口规模。鼓励企业开展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符合环保要求

的保税维修业务。（对外贸易处，咨询电话： 88102469）

（十三）推动跨境电商持续健康发展。支持有条件的企业通过应用独立站开展跨境电子

商务业务，对独立站项目予以最高 100 万元奖励。支持企业在境外建设运营优质公共海外仓，

不断提升品牌出海综合服务支撑能力。支持跨境电商阳光化转型，不断降低跨境电商配套服务

商运营成本。（电子商务处，咨询电话： 88916893、 83165355）

（十四）不断深化深圳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通关 +物流”“贸易 +金融”建设。推进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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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服务“超市化”、国际结算“全程网办”，赋能互联网金融普惠化，扩大授信额度，降低利率

成本。持续推广“深港无缝清关”应用；不断优化重大项目进口成套设备“一站式”通关服务

机制，提高通关效率。（对外贸易处，咨询电话： 88102469）

（十五）加强涉外经贸风险应对服务。依托“走出去”大讲堂、助企行系列培训等平台，

面向企业、商协会提供各类海外风险资讯和出口目的国法律、平台规则、知识产权保护等合规

专题培训。支持企业不断提升应对和适应外部风险的能力。（对外合作处，咨询电话： 88102014；

商务发展促进中心，咨询电话： 88127482）

五、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十六）推动数字贸易加快发展。支持承接信息技术外包（ ITO）和知识流程外包（ KPO）

等高增值型服务外包业务，培育壮大高端专业服务出口市场主体，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最高奖励 

100 万元。（服务贸易处，咨询电话： 88107042）

（十七）提升金融服务出口能力。支持创新发展跨境金融服务，围绕金融保险领域培育

一批具有国际水准和竞争优势的金融领域服务贸易企业，提升金融服务出口能力。对符合条件

的金融领域服务贸易企业，每家最高奖励 200 万元。（服务贸易处，咨询电话： 88107042）

（十八）建设国家服务出口基地。围绕服务外包、文化创意、商务服务、生物医药、食

品营养和旅游休闲等领域，加快培育一批功能突出、品牌影响力彰显的服务贸易园区，支持建

设国家级各类服务出口基地，引领带动新模式新业态发展。对符合条件的服务出口基地最高奖

励 300 万元。（服务贸易处，咨询电话： 88107042）

（十九）实施服务贸易企业出口信用保险保费资助。将服务贸易企业纳入出口信用保险

政策范围。对符合条件的服务贸易企业，按照实际缴纳保费的 50%、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的标

准给予保费资助。（服务贸易处，咨询电话： 88107042）

（二十 )支持技术出口和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对技术出口企业实际取得的技术出口

额分档给予支持，最高奖励 100 万元。对取得国际通行资质认证的服务外包企业按其国际资质

认定费 50%最高给予 50 万元支持。对服务外包企业实际取得的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分档给予

奖励，最高奖励 100 万元。（服务贸易处，咨询电话： 88107042）

六、推动会展业高质量发展

（二十一）支持新引进国内外知名品牌展会。聚焦 “20+8”产业，支持引进行业影响力

强、带动效应显著的国内外知名品牌展会，对符合条件的项目给予一次性 300 万或 500 万元奖

励。（会展业管理处，咨询电话： 88103187）

（二十二）支持培育专业展会。支持符合我市“ 20+8”产业布局的专业展会，对符合条

件的新落地专业展会项目给予培育期资助，每个展会每年资助上限 50 万元，累计最高 150 万

元。支持本地展会做大做强，对在我市专业展馆举办的专业展会项目按照展会面积给予不同梯

度场租补贴。（会展业管理处，咨询电话： 88103187）

（二十三）支持展会参加认定认证。支持展会、机构参加认定认证，对经认定为“深圳

市品牌展会”的展会给予 50 万元奖励，对通过全球展览业协会（ UFI）认证的展览或机构给予 

15 万元奖励。（会展业管理处，咨询电话： 88103187）

（二十四）支持在深举办国际性会议。对定期在深举办、符合条件的国际性会议，按照

其实际投入场租费用的 50%、境内外专业媒体广告费用的 30%最高给予资助 100 万元。（会展

业管理处，咨询电话： 88103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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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支持组团参加市外国内展会。支持我市企业开拓国内市场，对组织本市企业

参加市外国内展会的展位费、装修费、配套经贸活动费、承办费等给予最高 80 万元资助。（会

展业管理处，咨询电话： 88103187）

七、进一步加大吸引和利用外资

（二十六）落实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奖励。对 2023 年度、 2024 年度新增实际外资金额分

别达 5000 万美元及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不含金融业、房地产业企业）根据不同行业类别按

不高于新增实际外资金额的 3%、 2%或 1%予以奖励，单家企业最高奖励 5000 万元。（综合业务

处，咨询电话： 88107121）

（二十七）支持外资跨国公司总部企业加大在深投资。对经认定的广东省外资跨国公司

地区总部、深圳市跨国公司总部企业，且 2023 年度、 2024 年度新增实际外资金额分别达 1000

万美元及以上的跨国公司总部企业予以一次性奖励 500 万元。（综合业务处，咨询电话： 88107121）

八、鼓励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

（二十八）鼓励对外承包工程企业承接境外建设工程项目。支持企业以承接系统集成项

目、提供综合解决方案等方式参与境外政府、民用设施建设和服务，带动产品、成套设备、技

术和服务等输出 ,对对外承包工程企业的境外建设工程项目按其完成营业额予以分档奖励，最

高奖励 200 万元。（对外合作处，咨询电话： 88107049）

（二十九）支持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合作。对企业在境外开展投资或者承包工程项目的前

期法律、技术、商务和投融资咨询等服务费用，银行贷款利息，海外投资保险保费，省级境外

经贸合作区基础设施建设、园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以及组织园区招商活动的推介费用按照 50%

给予支持，最高资助 2000 万元。（对外合作处，咨询电话： 88107060）

（三十）支持我市企业赴境外参展。对赴境外参加重点支持展会的企业按照实际发生展

位费的 50%给予最高 60 万元资助。聚焦跨境电商出口、外贸产品标准国际合作等重点领域，

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服务，鼓励各类企业“拼船出海”拓展国际市场。（会展业管理处，咨询电

话： 88107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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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支持消费市场主体做大做强。实施零售额增长奖励，对零售额每增长 1亿元给予 50万元奖励，最高奖励 1000万元。落实批发、零售、餐饮企业存量奖励，对符合条件的批发、零售、餐饮企业分档给予奖励。（流通和消费促进处，咨询电话： 88102443）
	（五）举办特色促消费活动营造浓厚氛围。谋划好“ 2025深圳购物季”，支持商圈、行业协会、企业举办系列促消费活动，安排财政资金给予费用支持。打造具有深圳特色的城市促消费品牌，全年举办系列促消费重点活动超 1500场。（流通和消费促进处，咨询电话： 88102443）
	二、加快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
	（六）推动城乡商贸流通融合发展。支持骨干市场设施升级、信息化改造等，支持建设改造区域冷链物流基地，支持商贸流通领域物流标准化、智慧化改造，提高流通效率。（流通和消费促进处，咨询电话： 88102442、 88107040）
	（七）建设生活必需品流通保供体系。建设改造流通保供重大设施，提升农产品批发市场流通保供能力，支持骨干仓储加工配送能力和效率，强化消费终端网络网点建设，提升末端配送、应急投放能力。（市场建设处，咨询电话： 88107040、 88102442）
	（八）加快培育现代流通骨干企业。支持传统批发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现代供应链，鼓励骨干物流企业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生活服务业跨界融合，构建产供销储运协同供应链，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流通和消费促进处，咨询电话： 88102442、 88107040）
	（九）完善城乡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支持新建、改扩建废旧家电专业型分拣中心以及包含废旧家电家具等业务的综合性再生资源分拣中心，支持建设废旧家电家具等再生资源中转站点或配套设施，畅通家电消费循环。（市场建设处，咨询电话： 88107040、 88102442）
	对于上述符合条件的项目按照投资额分档资助，单个项目最高补助 1500万元，单个企业最高资助 3000万元。
	三、深化电子商务融合创新
	（十）支持电商平台企业发展壮大。实施电商平台营收增长奖励项目，对年营业收入达到一定规模的电子商务平台主体按照营业收入增长额的 0.5%给予奖励，每家企业最高奖励 300万元。（电子商务处，咨询电话： 88916893、 88916958、 88916850）
	（十一）促进网络零售提质升级。支持网络零售纳统，落实网络零售纳统奖励，对首次以“零售业（统计代码 F52）”统计口径纳入限额以上网络零售额统计且达到一定规模，并于次年实现网络零售额增长的企业给予一次性最高奖励 50万元。加快培育网络零售领军企业，开展网络零售大额增长奖励项目，对年度限额以上网络零售额增长达到一定规模的批发零售企业按照网络零售增长额的 0.5%给予最高奖励 2500万元。（电子商务处，咨询电话： 88916893、 88916958、 88916850）
	四、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十二）持续优化我市外贸进出口结构。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不断提升产品出口竞争力。充分发挥出口信用保险风险保障作用，支持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为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统一购买出口信用保险。支持企业进口先进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先进技术，支持企业扩大大宗商品、农产品、消费品进口规模。鼓励企业开展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符合环保要求的保税维修业务。（对外贸易处，咨询电话： 88102469）
	（十三）推动跨境电商持续健康发展。支持有条件的企业通过应用独立站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业务，对独立站项目予以最高 100万元奖励。支持企业在境外建设运营优质公共海外仓，不断提升品牌出海综合服务支撑能力。支持跨境电商阳光化转型，不断降低跨境电商配套服务商运营成本。（电子商务处，咨询电话： 88916893、 83165355）
	（十四）不断深化深圳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通关 +物流”“贸易 +金融”建设。推进金
	（十四）不断深化深圳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通关 +物流”“贸易 +金融”建设。推进金
	融服务“超市化”、国际结算“全程网办”，赋能互联网金融普惠化，扩大授信额度，降低利率成本。持续推广“深港无缝清关”应用；不断优化重大项目进口成套设备“一站式”通关服务机制，提高通关效率。（对外贸易处，咨询电话： 88102469）

	（十五）加强涉外经贸风险应对服务。依托“走出去”大讲堂、助企行系列培训等平台，面向企业、商协会提供各类海外风险资讯和出口目的国法律、平台规则、知识产权保护等合规专题培训。支持企业不断提升应对和适应外部风险的能力。（对外合作处，咨询电话： 88102014；商务发展促进中心，咨询电话： 88127482）
	五、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十六）推动数字贸易加快发展。支持承接信息技术外包（ ITO）和知识流程外包（ KPO）等高增值型服务外包业务，培育壮大高端专业服务出口市场主体，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最高奖励 100万元。（服务贸易处，咨询电话： 88107042）
	（十七）提升金融服务出口能力。支持创新发展跨境金融服务，围绕金融保险领域培育一批具有国际水准和竞争优势的金融领域服务贸易企业，提升金融服务出口能力。对符合条件的金融领域服务贸易企业，每家最高奖励 200万元。（服务贸易处，咨询电话： 88107042）
	（十八）建设国家服务出口基地。围绕服务外包、文化创意、商务服务、生物医药、食品营养和旅游休闲等领域，加快培育一批功能突出、品牌影响力彰显的服务贸易园区，支持建设国家级各类服务出口基地，引领带动新模式新业态发展。对符合条件的服务出口基地最高奖励 300万元。（服务贸易处，咨询电话： 88107042）
	（十九）实施服务贸易企业出口信用保险保费资助。将服务贸易企业纳入出口信用保险政策范围。对符合条件的服务贸易企业，按照实际缴纳保费的 50%、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的标准给予保费资助。（服务贸易处，咨询电话： 88107042）
	（二十 )支持技术出口和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对技术出口企业实际取得的技术出口额分档给予支持，最高奖励 100万元。对取得国际通行资质认证的服务外包企业按其国际资质认定费 50%最高给予 50万元支持。对服务外包企业实际取得的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分档给予奖励，最高奖励 100万元。（服务贸易处，咨询电话： 88107042）
	六、推动会展业高质量发展
	（二十一）支持新引进国内外知名品牌展会。聚焦 “20+8”产业，支持引进行业影响力强、带动效应显著的国内外知名品牌展会，对符合条件的项目给予一次性 300万或 500万元奖励。（会展业管理处，咨询电话： 88103187）
	（二十二）支持培育专业展会。支持符合我市“ 20+8”产业布局的专业展会，对符合条件的新落地专业展会项目给予培育期资助，每个展会每年资助上限 50万元，累计最高 150万元。支持本地展会做大做强，对在我市专业展馆举办的专业展会项目按照展会面积给予不同梯度场租补贴。（会展业管理处，咨询电话： 88103187）
	（二十三）支持展会参加认定认证。支持展会、机构参加认定认证，对经认定为“深圳市品牌展会”的展会给予 50万元奖励，对通过全球展览业协会（ UFI）认证的展览或机构给予 15万元奖励。（会展业管理处，咨询电话： 88103187）
	（二十四）支持在深举办国际性会议。对定期在深举办、符合条件的国际性会议，按照其实际投入场租费用的 50%、境内外专业媒体广告费用的 30%最高给予资助 100万元。（会展业管理处，咨询电话： 88103187）
	（二十五）支持组团参加市外国内展会。支持我市企业开拓国内市场，对组织本市企业参加市外国内展会的展位费、装修费、配套经贸活动费、承办费等给予最高 80万元资助。（会展业管理处，咨询电话： 88103187）
	七、进一步加大吸引和利用外资
	（二十六）落实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奖励。对 2023年度、 2024年度新增实际外资金额分别达 5000万美元及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不含金融业、房地产业企业）根据不同行业类别按不高于新增实际外资金额的 3%、 2%或 1%予以奖励，单家企业最高奖励 5000万元。（综合业务处，咨询电话： 88107121）
	（二十七）支持外资跨国公司总部企业加大在深投资。对经认定的广东省外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深圳市跨国公司总部企业，且 2023年度、 2024年度新增实际外资金额分别达 1000万美元及以上的跨国公司总部企业予以一次性奖励 500万元。（综合业务处，咨询电话： 88107121）
	八、鼓励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
	（二十八）鼓励对外承包工程企业承接境外建设工程项目。支持企业以承接系统集成项目、提供综合解决方案等方式参与境外政府、民用设施建设和服务，带动产品、成套设备、技术和服务等输出 ,对对外承包工程企业的境外建设工程项目按其完成营业额予以分档奖励，最高奖励 200万元。（对外合作处，咨询电话： 88107049）
	（二十九）支持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合作。对企业在境外开展投资或者承包工程项目的前期法律、技术、商务和投融资咨询等服务费用，银行贷款利息，海外投资保险保费，省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基础设施建设、园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以及组织园区招商活动的推介费用按照 50%给予支持，最高资助 2000万元。（对外合作处，咨询电话： 88107060）
	（三十）支持我市企业赴境外参展。对赴境外参加重点支持展会的企业按照实际发生展位费的 50%给予最高 60万元资助。聚焦跨境电商出口、外贸产品标准国际合作等重点领域，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服务，鼓励各类企业“拼船出海”拓展国际市场。（会展业管理处，咨询电话： 88107015）


